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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严格规范校园食品管理，保障全体学生饮食安全与身体健康，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，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1.  食堂必须具备齐全合法资质，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上岗，每日进行健康晨检，有发热、腹泻等不适症状立即暂停工作并就医。
2.  食品及原料采购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，建立完整采购台账，严禁采购过期、变质、无生产日期、无质量合格证、无生产厂家的“三无”食品。
3.  食品加工、储存严格遵循卫生标准，做到生熟食品分开存放、分开加工，餐具、厨具定期清洗消毒，消毒记录完整可查。
4.  严禁向学生提供生冷、不洁、过期、变质食品，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教育，引导学生养成饭前洗手、不食不洁食品的良好习惯。
5.  在学校食品安全办公室牵头下，成立食品安全检查小组，定期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排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，重大问题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。
6.  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，若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妥善处置并及时上报，保障学生生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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